
“焕鑫， 欢迎回家！” 1 月 24

日， 在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某

中队， 潍坊学院大一学生李焕鑫刚走

进营区， 就受到中队官兵的热情欢

迎。 这是李焕鑫第一次来到哥哥生前

所在的中队， 也是第一次见到默默帮

助了他五年的“陌生人”。

2017 年，李焕鑫的哥哥李焕杰来

到该中队服役， 当兵第二年因突发疾

病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据李焕杰班长

欧阳经龙回忆，李焕杰为人乐观开朗，

到队后没多久，就和战友们打成一片，

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而突如其来的噩

耗，让大家痛心不已、难以接受。

李焕杰家中并不富裕， 可李焕杰

生前却从未向战友提起， 还是大家去

李焕杰家乡处理后事时才得知。 当时

的李焕鑫正在念初中， 哥哥的离世让

他和家人陷入悲痛， 也让贫寒的家庭

雪上加霜。

战友们了解情况后， 决定替李焕

杰照顾好弟弟。 此后的五年里， 他们

累计向李焕鑫筹集了 6.7 万元善款、

寄去了 488 张爱心便签。 在一茬茬官

兵的爱心接力下， 2023 年， 李焕鑫

成功考入大学。

“我想回到哥哥战斗过的地方，走

完哥哥没走完的路。 ” 这是李焕鑫在

20 岁生日当天许下的生日愿望。 五年

的爱心接力不仅帮助李焕鑫圆梦大

学，也点燃了他心中的从军梦。今年春

季征兵开始后， 李焕鑫第一时间联系

学校征兵站报名，计划 3 月份入伍。中

队官兵们得知后激动不已， 邀请他来

中队参观，提前感受军营生活。

在官兵的陪伴下， 李焕鑫踏着哥

哥的足迹漫步营区， 在一砖一瓦、 一

屋一室中近距离了解军营生活。

“这是哥哥执勤时的模样。” 坐

在哥哥住过的铺位上， 李焕鑫一边翻

看哥哥的照片， 一边聆听官兵讲述哥

哥的故事， 填补了脑海中对军人哥哥

的那份记忆。

五年来， 每当李焕鑫过生日时，

中队官兵都是通过提前录制庆生视频

表达祝福。 为了弥补一直以来无法陪

李焕鑫过生日的遗憾， 尽管李焕鑫生

日刚过， 中队仍组织了一场集体生

日， 为李焕鑫补上一个“迟到” 的生

日。 窗外寒风凛冽， 屋里却欢声笑

语， 温馨融洽的氛围， 让第一次身处

军营的李焕鑫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谢谢你们五年来一直帮助我，

其实在我心里， 早已把你们当成了我

的哥哥……” 晚点名时， 李焕鑫感谢

了官兵们的爱心帮助， 也讲出了埋藏

在自己心里多年的秘密， 令在场不少

官兵都红了眼眶。 晚点名结束后， 得

知中队有几名战士正准备考学时， 李

焕鑫还主动帮助他们复习功课一直到

深夜。

第二天， 李焕鑫来到训练场同官

兵们一起训练，尽管动作生疏，但眉宇

间却透出一股坚定， 有了几分军人的

模样。休息时，李焕鑫还和大家围坐在

一起谈理想、唠家常，场面十分温馨。

“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许， 努

力当一个好兵！” 离别之际， 李焕鑫

向大家立下誓言， 并和大家一起拍下

了一张珍贵的“全家福”， 这也成为

他和官兵们最好的新年礼物。

“你好，李焕鑫”
□ 通讯员 王擅文 记者 徐荔

一通紧急电话，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得知辖区内一中学有学生“情绪失

控”， 了解来龙去脉后， 发现背后是一起抚养费执行纠纷监督案。

而经青浦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的检察官们共同努力， 目前， 学生小俊

（化名） 与母亲林女士终于获得了应有的权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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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孩子和坚强的母亲

2022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2 点半，

青浦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

室主任钟芬接到辖区内派出所的电话，

对方短短数语令长年投身于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的钟芬严肃异常。 原来， 就

在当日下午， 辖区内一名六年级学生

小俊试图跳楼， 幸而被老师及时发现

制止并报警。

经检察官的介入及协助， 小俊转

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 医

生诊断小俊具有极为严重的双向情感

障碍， 需立即住院治疗。 但面对高昂

的治疗费用， 小俊的母亲林女士犯了

难。 经过安抚， 检察官终于从林女士

口中得知了这个家庭的黑暗往事。

林女士与小俊的父亲田某某于

2010 年登记结婚， 没多久小俊出生。

后来， 林女士与田某某协议离婚， 小

俊由父亲抚养。

田某某在离婚前就已酗酒，有暴力

倾向，离婚后，面对弱小的小俊，他也没

有收敛。 常年生活于恐慌之中，小俊的

心理状态逐渐发生变化， 成为了老师、

同学眼中的“特殊孩子”。

2019 年 8 月， 林女士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变更抚养关系。经审理，法院

判决小俊随同林女士共同生活，并要求

作为父亲的田某某每月支付抚养费

3000 元，直至其年满 18 岁。

就这样，林女士带着儿子回到了自

己的出租小屋生活。 但小俊在 2017 年

10 月便被确诊患有心理疾病。 2018 年

11 月，小俊还在就读小学二年级。 林女

士毅然放弃当时的工作，每天至学校陪

读。 她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角落，安静地

关注着儿子的一举一动，在每一个他可

能失去控制爆发情绪的瞬间都及时安

抚，这才使得小俊读书至 2022 年 6 月。

成立专班全方位救助

然而，林女士之前的工作均是一些

收入颇微的职业，短短几年，早先的积

蓄早已用完，而田某某自法院判决后从

未支付过抚养费。林女士曾两次向法院

申请执行抚养费共计 4.2 万元。 但法院

在对田某某财产进行清查时发现其名

下确实无房产车辆、投资货币等任何可

供执行的财产，因此两次申请均以申请

人无法提供被执行人其他可供执行的

财产为由终止执行程序。

迫于无奈，林女士在将小俊送入初

中学习后，便在外寻得一份工作补贴家

用， 却没想到小俊的病情出现反复，发

生了开头的事件。

检察官们为小俊和林女士的遭遇

感慨唏嘘，也有疑问：田某某在与林女

士离婚前有房有车、衣食无忧，而在离

婚后他的财产都去了哪里？

2022 年 10 月 21 日，青浦区检察院

牵头区未保办、区教育局、区妇联等相

关部门组成个案专班，开展协商会议沟

通讨论小俊及其家庭困难的处理方案。

检察官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先安抚好

小俊精神状况，随后协助林女士度过最

困难的经济危机，在此之后也将对法院

提出的抚养费执行困难情况进行后续

跟进监督，适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

检察官经与学校沟通磋商， 校方

将网络课程分享给小俊， 同时要求任

课老师定期进行回访， 并给予相应专

业指导。 教育局在此期间监督校方落

实到位， 保证小俊依法享有教育权。

同时，在经与林女士母子所在社区

居委会及街道沟通后，社区负责人员表

示，将在林女士外出工作期间对小俊进

行看护，并定期上门回访，给予相应的

困境帮扶及辅助。 区、市两级精神病专

科医院也将持续为小俊开通特殊绿色

医疗通道，及时开展医疗救助，保障小

俊病情万无一失。 区妇联、区民政局则

联络落实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妇联

干部进行点对点救助帮扶，全方位打造

对小俊的教育指导、引导救助。

抓住“转机”建议优先执行

针对林女士暂无稳定经济来源、家

庭经济困难，检察官提出，可为她申请

相应困难家庭补助基金，但林女士却表

示，“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努力抚养孩

子”。 检察官对她自立自强的精神表达

了赞扬。 虽无法为林女士提供长期补

助，但依法为她发放司法救助金，解其

燃眉之急。

2022 年 11 月，青浦区检察院针对

该案中发现的抚养费执行监督线索开

展执行活动监督。

正当检察官一筹莫展之际，田某某

出现在了看守所。 原来，一向罔顾法律

法规的田某某因违法行为被警方抓获。

检察官立刻前往看守所对田某某进行

讯问，在讯问过程中见机穿插对其家庭

经济情况的提问。 田某某所料未及，露

出实话，原来，他早已将车辆过户至弟

弟名下，但依然由他自己使用。

田某某还有车辆这一线索被检察

官掌握后，其车辆立即移交法院进行扣

押，并启动拍卖流程，但田某某在外有

多笔欠款，也需执行款项，这笔钱到底

该怎么用？

检察官认为，虽然现行法律法规对

未成年人的抚养费优先执行没有明文

具体的规定，但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

关于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

未成年人的原则，法律对未成年人特殊

优先保护的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关于

执行时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

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及生活必需费用的

规定精神，建议法院在执行活动中优先

执行未成年人的抚养费，保障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

法院经商议考量，全部采纳检察机

关建议，车辆拍卖钱款将优先作为抚养

费补偿。

结合该案，青浦区检察院联合法院

召开检法联席会议，并在会议中明确出

台《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青浦区涉未成

年人民事审判监督工作协作机制的意

见》，其中就建立抚养费、申请执行案件

中未成年人权益保障联动机制达成一

致，积极推动落实抚养费申请、执行案

件中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力求

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检察官依然持续关注田某某名下

其余可供执行财产情况，并多次前往小

俊家中、社区、学校进行回访，跟踪了解

小俊学习情况及身体健康、精神健康情

况。青浦区检察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小

组更是依托青木社会关护中心延请心

理辅导师等专业人士进行观护帮教，保

证小俊母子身心同步恢复健全。

□记 者 夏天 通讯员 付建


